
附件二諮詢監控中心協助中央毒災應變中心開設作業程序 

一、目的 

(一)提昇署環境毒災監控中心應變能力，俾於肇發重大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事故時，能於最短時間內協助署內成立「中央毒災應變中心」，並

完成開設作業，迅速、有效執行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二)發揮監控中心編組功能，妥適針對各種不同值勤類型，做好任務分

工，嫻熟開設程序與步驟，啟動運作機制及配賦裝(設)備，提高救

災應變及處置能力，以減少毒災的影響。 

二、開設時機： 

(一)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援。 

(二)污染面積達 1km
2
以上，無法有效控制。 

(三)甲級災害致生環境污染波及多個縣市，且亟待緊急救助及長時間調

度救災，經署長或上級機關指示有必要開設時。 

三、啟動程序 

(一)由毒管處視災害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

狀況向署長陳報後開設，成立後署長立即口頭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召集人（行政院院長），並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中央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首長)，且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會報召集人。 

(二)經署長同意成立開設後，由毒管處即刻通知中央及本署相關機關進

駐毒災應變中心。 

(三)毒災監控中心接獲毒管處通知開設毒災中央應變中心時即啟動本作

業程序。 

四、開設地點 

(一)同時有二種以上複合型災害發生，或災害影響區域太廣，或研判造

成嚴重後果，導致本署應變中心不太適用時，移駐消防署大坪林應

變中心運作。。 

(二)發生單一類型毒災且達開設時機時，進駐環保署 11Ｆ災害應變中心

及運作。 

五、作業編組 



計區分平時編組、值勤編組、緊急編組及全員編組等四種型態。摘述

如下： 

(一)平時編組：上班時間，計有監控組值班人員及協調組 4 人同時作業。 

(二)值勤編組：假日或夜間編組，僅監控組 1 人值班獨立作業。 

(三)備援編組：除監控組 1 人值班外，餘依緊急召回作業規定，第一梯

次於 30 分鐘內返回(2 人)協助開設作業，計 3 人作業。 

(四)全員編組：預判事故可能發生之虞或有足夠時間能夠召回本中心全

體人員時，計 8 人同時開設作業。 

六、工作分配 

(一)平時編組： 

   1.負責人員：本中心監控值班人員及協調組人員，合計 5 人 

   2.工作分派： 

監控中心「平時編組」開設作業分工 

負 責 人 分 工 內 容 代 理 人 

組 長 

一、 綜理全般開設作業                

二、 署內通報及聯繫(處部以上長

官) 

三、 三、執行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副 組 長 

管 制 員 
一、 開設部會隨行幕僚作業室 

二、協助辦理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通 報 員 

通 報 員 

四、 動員聯繫中央部會 

五、 通報及聯繫第二科人員 

六、 代理監控中心值班工作 

紀 錄 員 

紀 錄 員 
一、會場佈設 

二、負責應變中心專責連絡事宜 
通 報 員 

監 控 中 心

值 班 人 員 

一、 會議室燈光及空調設備開啟 

二、 防災衛星系統啟動與測試 

三、 毒災視訊系統啟動與測試 

四、 研考會視訊裝備啟動與測試 

五、 聯繫各諮詢中心提出專業建議 

紀 錄 員 



(二)值勤編組： 

   1.負責人員：假日或夜間編組，僅監控組值班人員 1 人獨立作業 

   2.工作分派： 

監控中心「值勤編組」開設作業分工 

負 責 人 分 工 內 容 代 理 人 

監 控 中 心

值 班 人 員 

一、 會議室燈光及空調設備開啟 

二、 防災衛星系統啟動與測試 

三、 毒災視訊系統啟動與測試 

四、 研考會視訊裝備啟動與測試 

五、 通報及聯繫第二科人員 

六、 中央部會動員聯繫 

七、 聯繫各諮詢中心提出專業建議 

第 一 梯 次

召 回 人 員 

監 控 中 心

備 援 編 組 

一、署內通報、聯繫(處部以上長官)

及應變中心幕僚作業由本中心

組長負責。 

二、應變中心會場佈設、部會幕僚作

業室開設及協助應變中心幕僚

作業等，均由本中心緊急召回人

員執行。 

監 控 中 心

其 他 人 員 

(三)備援編組： 

   1.負責人員：本中心監控值班人員及緊急召回第一梯次人員，合計 3

人 

   2.工作分派： 

監控中心「備援編組」開設作業分工 

負 責 人 分 工 內 容 代 理 人 

第 一 梯 次

返 回  1 

一、 中央部會動員聯繫 

二、 綜理全般開設作業 

三、 協助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第 一 梯 次

召 回  2 



第 一 梯 次

返 回  2 

四、 協助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五、 開設部會隨行幕僚作業室 

六、 聯繫各諮詢中心提出專業建議 

第 一 梯 次

召 回  1 

監 控 中 心

值 班 人 員 

一、 會議室燈光及空調設備開啟 

二、 防災衛星系統啟動與測試 

三、 毒災視訊系統啟動與測試 

四、 研考會視訊裝備啟動與測試 

五、 通報及聯繫第二科人員 

第 一 梯 次

召 回 人 員 

備 註 

署內通報及聯繫(處部以上長官)及

應變中心幕僚作業由本中心組長負

責 

副 組 長 

(四)全員編組： 

   1.負責人員：本中心全體人員 8 人同時開設時 

   2.工作分派： 

監控中心「全員編組」開設作業分工 

負 責 人 分 工 內 容 代 理 人 

組 長 

一、 綜理全般開設作業                

二、 署內通報及聯繫(處部以上長

官) 

三、 執行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副 組 長 

管 制 員 
一、 開設部會隨行幕僚作業室 

二、 協助辦理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通 報 員 

通 報 員 
一、 動員聯繫中央部會 

二、 通報及聯繫第二科人員 
紀 錄 員 

紀 錄 員 
一、會場佈設 

二、負責應變中心專責連絡事宜 
通 報 員 

監 控 員

1 - 3 

一、 會議室燈光及空調設備開啟 

二、 防災衛星系統啟動與測試 

三、 毒災視訊系統啟動與測試 

監 控 員 



四、 研考會視訊裝備啟動與測試 

五、 協助會場佈設 

監 控 

值班人員 

一、 執行監控任務 

二、 聯繫各諮詢中心提出專業建議 
監 控 員 

七、開設作業準備 

(一)由毒災監控中心負責災害應變中心相關設施啟動、維護及運作，並

針對不同上班時段區分四種型態編組，指定專責人員，賦予專責任

務實施應變中心開設前作業準備工作（作業規劃如附件 1、開設作業

檢點表如附件 2）。 

(二)作業項目 

1.署內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通報及聯繫 

2.中央部會動員通報及聯繫 (動員傳真及簡訊通報如附件 3) 

3.應變中心會場佈設及設備開啟 

4.幕僚作業室佈設及設備開啟 

5.部會隨行幕僚作業室佈設 

八、支援人力規劃 

  (一)依災害事故處理階段配合署內成立之應變處置單位，規劃支援人力

編組以協助事故處理作業如下： 

1.毒管處成立毒災防救作業小組時-毒災監控中心支援人力規劃 4

人。 

2.環保署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時-毒災監控中心支援人力規劃 5

人。 

3.環保署成立中央毒災應變中心時-毒災監控中心支援人力規劃 7

人。 

  (二)支援毒災防救作業小組-毒災監控中心支援人力規劃編組 

區分 
需求

人力 

人 力 派 出 單 位 

處本部 一科 二科 三科 四科 五科 
諮詢監
控中心 



組 長 1 人 簡任 1人 － － － － － － 

副組長 1 人 － － 

科長 
（代理人

家惠） 
－ － － － 

災 情 

監 控 

3 人 
◎1人 － ◎1人 

1 人 
（慧玲） 

－ － － 
諮詢 1 人 
監控 1 人 

資 源 

調 度 

2 人 

◎1人 
－ － 

1 人 
(建紳) 

－ ◎1人 － 監控 1 人 

作 業 

管 制 

3 人 
◎1人 － 1 人 

1 人 
(冠綸) 

◎1人 －  監控 1 人 

新 聞 

輿 情 

2 人 
◎1人 － － 

1 人 
(美智) － － ◎1人 監控 1 人 

合 計 
12 人 
◎4人 1 人 

1 人 
◎1人 

5 人 ◎1人 ◎1人 ◎1人 5 人 

 

(三)支援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毒災監控中心支援人力規劃編組 

區

分 

人 力 派 出 單 位 

毒管處 空保處 水保處 廢管處 監資處 管考處 督察 
總隊 秘書室 公關組 其他 小計 

執行 

秘書 

處長 
※簡任長官 － － － － － － － － － 1 人 

災情 

監控

組 

2科科

長 

(※家惠) 

監控 1

人 

－ － － 1 人 － － － － － 3 人 

資源 

調度

組 

2 科建

紳 

(※4科) 

監控 1

人 

－ － － － － － － － － 2 人 

作業 

管制

組 

2 科冠

綸 

(※1科) 

監控 1

人 

1 人 1 人 ◎1 人 － 1 人 ◎1人 － － 

土基◎1
人 

檢驗◎1
人 

5 人 

◎4

人 



新聞 

輿情

組 

2 科慧

玲 

(※3科) 

監控 1

人 

－ － － － － － － 1 人 － 3 人 

行政 

支援

組 

2 科美

智 

(※5科) 

監控 1

人 

－ － － － － － 1 人 － － 3 人 

合

計 

11 人 
(處本部

1 人、2

科 5

人、監控

5人) 

1 人 1 人 ◎1 人 1 人 1 人 ◎1人 1 人 1 人 ◎2 人 
17 人 

◎2人 

 

(四)支援中央毒災應變中心人-毒災監控中心支援人力規劃編組 

區分 
需求

人力 

人力派出單位 
群 組

人 力 

處本部 一科 二科 三科 四科 五科 諮 詢 
監控中心  

參

謀

群

組 

幕僚 

作業

組 

7 人 
處長 

◎副處長 
－ 

科長 
冠綸(綜合)
家惠(部會) 

－ － － 
監控 3 人
(幕僚) 

12 人 

情資 

研判

組 

3 人 
副處長 

◎張簡任技
正文興 

－ 美智 － － － 
諮詢專家

1 人 

災情 

監控

組 

2 人 
張簡任
技正鼎
旺 

◎1人 － － － － 
諮詢專家 

1 人 

訊
息
群
組 

網路 

資訊

組 

1 人 － － ※家惠 
◎1
人 － － 監控 1 人 1人 

作

業

群

組 

支援 

調度

組 

2 人 － － 建紳 － ◎1 人 － 監控 1 人 

4人 

醫衛 
環保
組 

2 人 
陳簡任
技正淑
玲 

－ 慧玲 － － － 
◎監控 1

人 



行
政
群
組 

行政 

支援

組 

1 人 － － ※美智 － － 
◎1
人 監控 1 人 1 人 

合 計 18 人 4 人 ◎1人 6 人 
◎1

人 
◎1人 

◎1

人 
8 人 18 人 

九、後續處理作業 

應變中心撤除後十四日內，協助彙整運作期間各進駐機關相關處置措

施；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依權責移轉業務主政單位辦理後續事宜

等。 

 

 

 

 

 

 

 

 

 

 

 

 

 

 



附件 1：毒災監控中心「中央毒災應變中心」開設作業規劃 

一、執行人員：毒管處環境毒災監控中心。 

二、規劃構想：針對不同上班時段、休假、值勤及差勤等各種狀況區分

編組，指定專責人員，賦予專責任務實施環保署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三、作業編組：計區分平時編組、值勤編組、緊急編組及全員編組等四

種型態。 

(一)平時編組：上班時間，計有監控組值班人員及協調組 4 人同時作業。 

(二)值勤編組：假日或夜間編組，僅監控組 1 人值班獨立作業。 

(三)備援編組：除監控組 1 人值班外，餘依緊急召回作業規定，第一梯

次於 30 分鐘內返回(2 人)協助開設作業，計 3 人作業。 

(四)全員編組：預判事故可能發生之虞或有足夠時間能夠召回監控中心

全體人員時，計 8 人同時開設作業。 

四、開設作業規劃 

(一)平時整備作業 

組別 人 員 任 務 處 理 程 序 

監 

控 

台 

執 

勤 

人 

員 

王振益 

吳上欽 

郭懷萱 

葉書余 

( 依 當

日執勤

排 班

表) 

1.值班人員接獲事故通報，與諮詢中心聯

繫，確認事故類型與規模。 

2.與當地環保單位聯繫，比對確認事故類

型與災害規模。 

3.立即登錄毒災防救資訊平台，查詢毒化

物之毒理特性與危害資訊，確認事故現

場之基本資料與運作紀錄、平面配置圖

等資料。 

4.持續與諮詢中心聯繫事故最新災況及

處理狀況，監控毒災防救體系應變作

業。 

5.以 MSDS、緊急應變指南、毒災資訊平

台及新聞等資訊，以供研判未來事故

發展與提供應變對策。 

1.監控中心接獲通報後，隨即進行事故

再確認、掌握災情發展及緊急應變狀

況。 

2.陳報當前災況與研判事故發展，並提

出毒災防救體系應變方案，啟動緊急應

變機制。 

3.緊急召回監控中心成員，並完成中央

毒災應變中心開設作業準備。 

4.調度及整合各級救災資源，支援轄區

地方政府救災需求。 

5.研擬事故報告表及新聞稿。 

組 

長 
馮正銘 

1.回報處長並建議啟動署內緊急應變小

組。 

2.陳報署內長官，研判未來事故發展與提

供應變對策。 

3.督導毒災應變中心幕僚開設前置作業。 

4.掌握現場最新災況及通報相關訊息。 

1.接獲署內長官通知開設中央毒災應變

中心指示後，督導監控中心人員展開

應變作業準備。 

2.聯繫與通報署內處部以上長官出席中

央毒災應變中心。 

(二)緊急事故發生時 

1.平時編組 

上班時間，計有監控組值班人員及行政組 4 人同時作業，應變中

心開設任務分工如下： 



組別 人 員 工 作 項 目 處 理 程 序 

監 

控 

台 

執 

勤 

人 

員 

王振益 

吳上欽 

郭懷萱 

葉書余 

( 依 當

日執勤

排 班

表) 

1.檢查並開啟中央毒災應變中心會議室

電源設備總開關與空調設備開關，設定

適當的空調溫度。 

2.防災衛星系統啟動與測試：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VSAT 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衛星系統數位電話 3 具。 

(4)衛星系統類比電話 8 具。 

(5)衛星系統傳真機 2 具。 

(6)海事衛星系統電話 1 具。 

(7)海事衛星系統傳真機 1 具。 

3.毒災視訊系統啟動：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投影機 1 台 

4.衛星通訊指揮車系統啟動：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投影機 1 台。 

5.聯繫各諮詢中心提出專業建議。 

1.電燈開關確認：打開會議室電燈、冷

氣通風設備先運轉讓空氣流通。 

2.啟動視訊會議用電視、VSAT 視訊終端

機、與單機投影機後，放下投機影布

幕並確認影像清晰度並作適當的設定

調整。 

3.拿起衛星系統專用電話並撥打彼此的

分機號碼確認通聯正常。 

4.利用 2 台衛星系統傳真機彼此測試傳

真與接收功能是否正常。 

5.以手機撥打海事衛星系統電話號碼確

認接收正常。 

6.調整投影機與布幕的影像清晰度後，

以電話聯繫視訊會議之另一端，請其

啟動視訊會議並確認視訊影像、聲音

等訊號正常。 

7.協助蒐集與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

術支援諮詢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

與災後復原重整之意見，供出席與會

人士參考。 

通 

報 

員 

范湘茹 

許明益 

1.動員聯繫中央部會： 

(1)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警政署、

消防署。 

(2)國防部。 

(3)經濟部。 

(4)交通部。 

(5)教育部。 

(6)行政院勞委會。 

(7)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8)國科會。 

(9)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 

(10)新聞局。 

(11)通知本署駐衛警應變中心動員人員

報到事宜【出席報到單位表】 

2.通報及聯繫第二科人員： 

第一層長官由毒管處處長通知，毒管

處動員人員如下： 

(1)處長。 

(2)副處長。 

1.動員聯繫中央各部會毒性化學物資災

害應變中心派駐人員出席會議。 

2.通報聯繫毒管處二科相關人員出席會

議。 

3.於會場外協助辦理各單位人員報到登

記事宜與引導人員進入會場席位。 

4.當監控中心監控人員在準備與測試會

場設備儀器期間暫時代理監控台監控

工作。 

5.於開會用餐期間協助分發餐點與垃圾

清除。 

6.於開會期間擔任應變中心的連絡人員

負責各項訊息與資訊的傳達。 



(3)簡任視察。 

(4)簡任技正。 

(5)第二科科長暨同仁。 

(6)第一、三、四、五科科長。 

3.代理監控中心值班工作。 

紀 

錄 

員 

吳馨茹 

1.會場佈設： 

(1)環保署十一樓會議室門口張貼「中央

毒災應變中心」。 

(2)會議席次座位安排。 

(3)簽到簿及會議記錄製作。 

(4)錄音機備置。 

(5)會場整理。 

(6)長官桌會議紀錄用紙、筆備置。 

(7)提供礦泉水。 

(8)餐點預訂。 

(9)指派專人擔任會場聯絡人。 

2.負責應變中心專責連絡事宜。 

1.於會場會議室門口張貼「中央毒災應

變中心」的標示。 

2.會議室座位席次安排與名牌的擺設。 

3.製作人員簽到簿供與會人員辦理報到

簽名。 

4.準備並分發紀錄用筆記簿與筆等文具

用品。 

5.於開會期間擔任會議紀錄人員。 

6.準備錄音筆及數位攝影機全程記錄會

議過程。 

7.準備會場與會人士所需之礦泉水。 

8.製作並準備用餐登記表並於用餐前 2

小時完成餐點的訂購。 

管 

制 

員 

黃鈺婷 

1.開設中央部會隨行幕僚作業室： 

(1)協調本處及第二科替代役或差假人

員辦公桌，備置可供上網作業用電腦

4 台以上，提出部會幕僚使用。 

(2)開放本中心 11 樓辦公室提供部會幕

僚使用。 

(3)指派專責人員協助部會代表作業。 

2.協助辦理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1.於應變小組會議室內成立幕僚人員作

業室，並確認與配置相關電腦、網路、

印表機、電話、傳真機等設備供各部

會隨行幕僚人員使用。 

2.協助製作與準備會議之開會議程表與

相關主題掛表資料。 

3.各階段會議過程協助準備與彙整更新

最新災情報導、傷亡人數、受災範圍、

管制措施、災損規模、應變作為，災

控措施等資料。 

4.協助蒐集與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

術支援諮詢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

與災後復原重整之意見，供主席與會

人士參考。 

5.協助與督導監控中心成員完成各項相

關幕僚作業。 

組 

長 
馮正銘 

1.督導毒災應變中心全般開設作業進行。 

2.通報及聯繫處部以上長官。 

3.執行毒災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1)程序表(含掛表製作)。 

(2)召開會議說明稿。 

1.接獲署內長官通知開設中央毒災應變

中心指示後，確認與督導監控中心人

員展開幕僚作業。 

2.聯繫與通報署內處部以上長官出席中

央毒災應變中心會議。 



(3)主席講稿。 

(4)事故災情摘要報告。 

(5)擔任會議司儀。 

4.各階段會議提報資料【災情及應變處置

進度報告】： 

(1)各部會動員協助救災人員及裝備彙

整。 

(2)會議結論執行管制進度。 

3.準備本次會議之開會議程表與相關主

題掛表資料。 

4.製作會議說明稿，針對本次召開會議

目的與會議內容做扼要說明。 

5.準備本次會議的主席講稿。 

6.擔任會議司儀，並向主席與各部會出

席代表，報告本次毒化災事故原因、

災情報導、傷亡人數、受災範圍、管

制措施、災損規模、應變作為，災控

措施等。 

7.於各階段會議過程，持續提報最新災

情管控發展、環境污染程度、醫療救

助情形、應變處置成效、災控與善後

處理進度。 

8.彙整提報各部會動員支援協助救災人

員人數、救災裝備與應變資材統計。 

9.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術支援諮詢

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與災後復原

重整之意見，供主席與會人士參考。 

10.執行大會決議與並列表管制進度。 

11.災後重整與事故檢討報告提報。 

  

2.值勤編組 

假日或夜間等非正常上班時間，由監控組值班人員 1 人或緊急返回

備勤輪值人員，於緊急狀況時執行應變中心開設作業，主要工作

項目如下： 

組別 人 員 工 作 項 目 處 理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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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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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人 

員 

 

 

 

 

 

 

 

王振益 

吳上欽 

郭懷萱 

葉書余 

( 當 日

執勤人

員) 

 

 

 

 

1.檢查並開啟中央毒災應變中心會議室

電源設備總開關與空調設備開關，設

定適當的空調溫度。 

2.防災衛星系統啟動與測試：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VSAT 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衛星系統數位電話 3 具。 

(4)衛星系統類比電話 8 具。 

(5)衛星系統傳真機 1 具。 

(6)海事衛星系統電話 1 具。 

(7)海事衛星系統傳真機 1 具。 

1.電燈開關確認：打開會議室電燈、冷

氣通風設備先運轉讓空氣流通。 

2.啟動視訊會議用電視、VSAT 視訊終端

機、與單機投影機後，放下投機影布

幕並確認影像清晰度並作適當的設定

調整。 

3.拿起衛星系統專用電話並撥打彼此的

分機號碼確認通聯正常。 

4.利用 2 台衛星系統傳真機彼此測試傳

真與接收功能是否正常。 

5.以手機撥打海事衛星系統電話號碼確



 

 

 

 

 

 

 

 

 

 

 

 

 

 

監 

控 

台 

值 

勤 

人 

員 

 

 

 

 

 

 

 

 

 

 

 

 

 

 

王振益 

吳上欽 

郭懷萱 

葉書余 

( 當 日

執勤人

員) 

 

3.毒災視訊系統啟動：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投影機 1 台。 

4.衛星通訊指揮車系統啟動：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投影機 1 台。 

5.動員聯繫中央部會： 

(1)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警政署、

消防署。 

(2)國防部。 

(3)經濟部。 

(4)交通部。 

(5)教育部。 

(6)行政院勞委會。 

(7)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8)國科會。 

(9)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 

(10)新聞局。 

6.通知本署駐衛警應變中心動員人員報

到事宜【出席報到單位表】 

7.通報及聯繫第二科人員 

第一層長官由毒管處處長通知，毒管

處動員人員如下： 

(1)處長。 

(2)副處長 

(3)專門委員。 

(4)簡任技正。 

(5)第二科科長暨同仁。 

(6)第一、三、四、五科科長。 

8.聯繫各諮詢中心提出專業建議。 

認接收正常。 

6.調整投影機與布幕的影像清晰度後，

以電話聯繫視訊會議之另一端， 

7.動員聯繫中央各部會毒性化學物資災

害應變中心派駐人員出席會議。 

8.通報聯繫毒管處二科相關人員出席會

議。 

9.於會場外協助辦理各單位人員報到登

記事宜與引導人員進入會場席位。 

值 

備 

勤 

返 

部 

人 

員 

 

 

 

當日執

勤人員

或備勤

返回支

援人員 

 

 

 

 

1.通報及聯繫處部以上長官。 

2.執行毒災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1)程序表(含掛表製作)。 

(2)召開會議說明稿。 

(3)主席講稿。 

(4)事故災情摘要報告。 

(5)擔任會議司儀。 

1.接獲署內長官通知開設中央毒災應變

中心指示後，確認與督導監控中心人

員展開幕僚作業。 

2.聯繫與通報署內處部以上長官出席中

央毒災應變中心會議。 

3.準備本次會議之開會議程表與相關主

題掛表資料。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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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人 

員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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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返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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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當日執

勤人員

或備勤

返回支

援人員 

3.各階段會議提報資料【災情及應變處置

進度報告】 

(1)各部會動員協助救災人員及裝備彙

整。 

(2)會議結論執行管制進度。 

4.開設中央部會隨行幕僚作業室： 

(1)協調本處及第二科替代役或差假人

員辦公桌，備置可供上網作業用電

腦 4 台以上，提出部會幕僚使用 

(2)開放本中心 11 樓辦公室提供部會幕

僚使用。 

(3)指派專責人員協助部會代表作業。 

4.會場佈設。 

(1)環保署十一樓會議室門口張貼「中央

毒災應變中心」。 

(2)會議席次座位安排。 

(3)簽到簿及會議記錄製作。 

(4)錄音機備置 

5.會場整理： 

(1)長官桌會議紀錄用紙、筆備置。 

(2)提供礦泉水。 

(3)餐點預訂。 

(4)指派專人擔任會場聯絡人。 

4.製作會議說明稿，針對本次召開會議

目的與會議內容做扼要說明。 

5.準備本次會議的主席講稿。 

6.擔任會議司儀，並向主席與各部會出

席代表，報告本次毒化災事故原因、

災情報導、傷亡人數、受災範圍、管

制措施、災損規模、應變作為，災控

措施等。 

7.於各階段會議過程，持續提報最新災

情管控發展、環境污染程度、醫療救

助情形、應變處置成效、災控與善後

處理進度。 

8.彙整提報各部會動員支援協助救災人

員人數、救災裝備與應變資材統計。 

9.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術支援諮詢

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與災後復原

重整之意見，供主席與會人士參考。 

10.執行大會決議與並列表管制進度。 

11.災後重整與事故檢討報告提報。 

12.於應變小組會議室內成立幕僚人員

作業室，並確認與配置相關電腦、網

路、印表機、電話、傳真機等設備供

各部會隨行幕僚人員使用。 

13.協助製作與準備會議之開會議程表

與相關主題掛表資料。 

14.各階段會議過程協助準備與彙整更

新最新災情報導、傷亡人數、受災範

圍、管制措施、災損規模、應變作為，

災控措施等資料。 

15.協助蒐集與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技術支援諮詢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

處置與災後復原重整之意見，供主席

與會人士參考。 

16.於會場會議室門口張貼「中央毒災應

變中心」的標示。 

17.會議室座位席次安排與名牌的擺設。 

18.製作人員簽到簿供與會人士辦理報

到簽名。 

19.準備並分發紀錄用筆記簿與筆等文

具用品。 



20.於開會期間擔任會議紀錄人員。 

21.準備錄音筆及數位攝影機全程記錄

會議過程。 

22.準備會場與會人士所需之礦泉水。 

23.製作並準備用餐登記表並於用餐前 2

小時完成餐點的訂購。 

3.備援編組： 

除監控組 1 人值班外，餘依緊急召回作業規定，第一梯次於 30 分

鐘內返回(2 人)協助開設作業，計 3 人作業。 

組別 人 員 工 作 項 目 處 理 程 序 

監 

控 

中 

心 

值 

勤 

人 

員 

王振益 

吳上欽 

郭懷萱 

葉書余 

( 當 日

執勤人

員) 

 

1.檢查並開啟中央毒災應變中心會議室

電源設備總開關與空調設備開關，設

定適當的空調溫度。 

2.防災衛星系統啟動與測試：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VSAT 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衛星系統數位電話 3 具。 

(4)衛星系統類比電話 8 具。 

(5)衛星系統傳真機 1 具。 

(6)海事衛星系統電話 1 具。 

(7)海事衛星系統傳真機 1 具。 

3.毒災視訊系統啟動：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投影機 1 台。 

4.衛星通訊指揮車系統啟動：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投影機 1 台。 

5.通報及聯繫第二科人員 

第一層長官由毒管處處長通知，毒管

處動員人員如下： 

(1)處長。 

(2)副處長 

(3)專門委員。 

(4)簡任技正。 

(5)第二科科長暨同仁。 

(6)第一、三、四、五科科長。 

1.電燈開關確認：打開會議室電燈、冷

氣通風設備先運轉讓空氣流通。 

2.啟動視訊會議用電視、VSAT 視訊終

端機、與單機投影機後，放下投機影

布幕並確認影像清晰度並作適當的設

定調整。 

3.拿起衛星系統專用電話並撥打彼此的

分機號碼確認通聯正常。 

4.利用 2 台衛星系統傳真機彼此測試傳

真與接收功能是否正常。 

5.以手機撥打海事衛星系統電話號碼確

認接收正常。 

6.調整投影機與布幕的影像清晰度後，

以電話聯繫視訊會議之另一端， 

7.動員聯繫中央各部會毒性化學物資災

害應變中心派駐人員出席會議。 

8.通報聯繫毒管處二科相關人員出席會

議。 

9.於會場外協助辦理各單位人員報到登

記事宜與引導人員進入會場席位。 

 

 



緊 

急 

召 

回 

之 

第 

一 

梯 

次 

人 

員 

黃鈺婷 

1.綜理毒災應變中心全般開設作業。 

2.動員聯繫中央部會： 

(1)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警政署、

消防署。 

(2)國防部。 

(3)經濟部。 

(4)交通部。 

(5)教育部。 

(6)行政院勞委會。 

(7)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8)國科會。 

(9)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 

(10)新聞局。 

(11)通知本署駐衛警應變中心動員人員

報到事宜【出席報到單位表】。 

3.執行毒災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1)程序表(含掛表製作)。 

(2)召開會議說明稿。 

(3)主席講稿。 

(4)事故災情摘要報告。 

(5)擔任會議司儀。 

4.各階段會議提報資料【災情及應變處置

進度報告】 

(1)各部會動員協助救災人員及裝備彙

整。 

(2)會議結論執行管制進度。 

1.動員聯繫中央各部會毒性化學物資災

害應變中心派駐人員出席會議。 

2.於會場外協助辦理各單位人員報到登

記事宜與引導人員進入會場席位。 

3.準備本次會議之開會議程表與相關主

題掛表資料。 

4.製作會議說明稿，針對本次召開會議

目的與會議內容做扼要說明。 

5.準備本次會議的主席講稿。 

6.擔任會議司儀，並向主席與各部會出

席代表，報告本次毒化災事故原因、

災情報導、傷亡人數、受災範圍、管

制措施、災損規模、應變作為，災控

措施等。 

7.於各階段會議過程，持續提報最新災

情管控發展、環境污染程度、醫療救

助情形、應變處置成效、災控與善後

處理進度。 

8.彙整提報各部會動員支援協助救災人

員人數、救災裝備與應變資材統計。 

9.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術支援諮詢

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與災後復原

重整之意見，供主席與會人士參考。 

10.執行大會決議與並列表管制進度。 

11.災後重整與事故檢討報告提報。 

緊 

急 

召 

回 

之 

第 

一 

梯 

次 

人 

員 

王振益 

1.協助辦理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2.開設中央部會隨行幕僚作業： 

(1)協調本處及第二科替代役或差假人

員辦公桌，備置可供上網作業用電

腦 4 台以上，提出部會幕僚使用。 

(2)開放本中心 11 樓辦公室提供部會幕

僚使用。 

(3)指派專責人員協助部會代表作業。 

3.聯繫各諮詢中心提出專業建議。 

1.於應變小組會議室內成立幕僚人員作

業室，並確認與配置相關電腦、網路、

印表機、電話、傳真機等設備供各部

會隨行幕僚人員使用。 

2.協助製作與準備會議之開會議程表與

相關主題掛表資料。 

3.各階段會議過程協助準備與彙整更新

最新災情報導、傷亡人數、受災範圍、

管制措施、災損規模、應變作為，災

控措施等資料。 

4.協助蒐集與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

術支援諮詢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

與災後復原重整之意見，供主席與會

人士參考。 

5.協助與督導監控中心成員完成各項相

關幕僚作業。 



4.全員編組： 

預判事故可能發生之虞或有足夠時間能夠召回監控中心全體人員

時，計 8 人同時開設作業。 

組 別 人 員 工 作 項 目 處 理 程 序 

監 

控 

台 

執 

勤 

人 

員 

王振益 

吳上欽 

郭懷萱 

葉書余 

( 當 日

執勤人

員) 

1.檢查並開啟中央毒災應變中心會

議室電源設備總開關與空調設備

開關，設定適當的空調溫度。 

2.防災衛星系統啟動與測試：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VSAT 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衛星系統數位電話 3 具。 

(4)衛星系統類比電話 8 具。 

(5)衛星系統傳真機 1 具。 

(6)海事衛星系統電話 1 具。 

(7)海事衛星系統傳真機 1 具。 

3.毒災視訊系統啟動：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投影機 1 台。 

4.研考會視訊裝備啟動： 

(1)視訊會議用電視機 1 台。 

(2)視訊會議終端機 1 台。 

(3)投影機 1 台。 

5.監控中心執勤人員： 

(1)依當日執勤排班表執行監控任

務。 

(2)聯繫各諮詢中心提出專業建議。 

1.電燈開關確認：打開會議室電燈、冷氣通

風設備先運轉讓空氣流通。 

2.啟動視訊會議用電視、VSAT 視訊終端機、

與單機投影機後，放下投機影布幕並確認

影像清晰度並作適當的設定調整。 

3.拿起衛星系統專用電話並撥打彼此的分機

號碼確認通聯正常。 

4.利用 2 台衛星系統傳真機彼此測試傳真與

接收功能是否正常。 

5.以手機撥打海事衛星系統電話號碼確認接

收正常。 

6.調整投影機與布幕的影像清晰度後，以電

話聯繫視訊會議之另一端，請其啟動視訊

會議並確認視訊影像、聲音等訊號正常。 

7.協助蒐集與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術支

援諮詢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與災後復

原重整之意見，供主席與會人士參考。 

通 

報 

員 

范湘茹 

許明益 

1.動員聯繫中央部會： 

(1)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警政

署、消防署。 

(2)國防部。 

(3)經濟部。 

(4)交通部。 

1.動員聯繫中央各部會毒性化學物資災害應

變中心派駐人員出席會議。 

2.通報聯繫毒管處二科相關人員出席會議。 

3.於會場外協助辦理各單位人員報到登記事

宜與引導人員進入會場席位。 

4.當監控中心監控人員在準備與測試會場設

備儀器期間暫時代理監控台監控工作。 



(5)教育部。 

(6)行政院勞委會。 

(7)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 

(8)國科會。 

(9)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 

(10)新聞局。 

(11)通知本署駐衛警應變中心動員

人員報到事宜【出席報到單位

表】。 

2.通報及聯繫第二科人員 

第一層長官由毒管處處長通知，

毒管處動員人員如下： 

(1)處長。 

(2)副處長。 

(3)專門委員。 

(4)簡任技正。 

(5)第二科科長暨同仁。 

(6)第一科科長。 

(7)第二科科長。 

3.代理監控中心值班工作。 

5.於開會用餐期間協助分發餐點與垃圾清

除。 

6.於開會期間擔任應變中心的連絡人員負責

各項訊息與資訊的傳達。 

紀 

錄 

員 

吳馨茹 

1.會場佈設： 

(1)環保署八樓會議室門口張貼「中

央毒災應變中心」。 

(2)會議席次座位安排。 

(3)簽到簿及會議記錄製作。 

(4)錄音機備置。 

(5)會場整理。 

(6)長官桌會議紀錄用紙、筆備置。 

(7)提供礦泉水。 

(8)餐點預訂。 

(9)指派專人擔任會場聯絡人。 

2.負責應變中心專責連絡事宜。 

1.於會場會議室門口張貼「中央毒災應變中

心」的標示。 

2.會議室座位席次安排與名牌的擺設。 

3.製作人員簽到簿供與會人士辦理報到簽

名。 

4.準備並分發紀錄用筆記簿與筆等文具用

品。 

5.於開會期間擔任會議紀錄人員。 

準備錄音筆及數位攝影機全程記錄會議

過程。 

6.準備會場與會人士所需之礦泉水。 

7.製作並準備用餐登記表並於用餐前 2 小時

完成餐點的訂購。 



管 

制 

員 

黃鈺婷 

1.開設中央部會隨行幕僚作業室： 

(1)協調本處及第二科替代役或差

假人員辦公桌，備置可供上網作

業用電腦 4 台以上，提出部會

幕僚使用。 

(2)開放本中心 11 樓辦公室提供部

會幕僚使用。 

(3)指派專責人員協助部會代表作

業。 

2.協助辦理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1.於應變小組會議室內成立幕僚人員作業

室，並確認與配置相關電腦、網路、印表

機、電話、傳真機等設備供各部會隨行幕

僚人員使用。 

2.協助製作與準備會議之開會議程表與相關

主題掛表資料。 

3.各階段會議過程協助準備與彙整更新最新

災情報導、傷亡人數、受災範圍、管制措

施、災損規模、應變作為，災控措施等資

料。 

4.協助蒐集與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術支

援諮詢實務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與災後復

原重整之意見，供出席與會人士參考。 

5.協助與督導監控中心成員完成各項相關幕

僚作業。 

組 

長 
馮正銘 

1.督導毒災應變中心全般開設作業

進行。 

2.通報及聯繫處部以上長官。 

3.執行毒災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1)程序表(含掛表製作)。 

(2)召開會議說明稿。 

(3)主席講稿。 

(4)事故災情摘要報告。 

(5)擔任會議司儀。 

4.各階段會議提報資料【災情及應變

處置進度報告】 

5.各部會動員協助救災人員及裝備

彙整。 

6.會議結論執行管制進度。 

1.接獲署內長官通知開設中央毒災應變中心

指示後，確認與督導監控中心人員展開幕

僚作業。 

2.聯繫與通報署內處部以上長官出席中央毒

災應變中心會議。 

3.準備本次會議之開會議程表與相關主題掛

表資料。 

4.製作會議說明稿，針對本次召開會議目的

與會議內容做扼要說明。 

5.準備本次會議的主席講稿。 

6.擔任會議司儀，並向主席與各部會出席代

表，報告本次毒化災事故原因、災情報導、

傷亡人數、受災範圍、管制措施、災損規

模、應變作為，災控措施等。 

7.於各階段會議過程，持續提報最新災情管

控發展、環境污染程度、醫療救助情形、

應變處置成效、災控與善後處理進度。 

8.彙整提報各部會動員支援協助救災人員人

數、救災裝備與應變資材統計。 

9.彙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技術支援諮詢實務

專家提供之應變處置與災後復原重整之意

見，供主席與會人士參考。 

10.執行大會決議與並列表管制進度。 

11.災後重整與事故檢討報告提報。 



(三)善後復原階段 

組 別 人 員 任 務 分 工 處 理 程 序 

監 

控 

台 

執 

勤 

人 

員 

王振益 

吳上欽 

郭懷萱 

葉書余 

中央毒災應變中心解除。 

1.通報毒災狀況解除。 

2.協助應變中心各功能作業小組善後處理作業。 

3.協助緊急應變小組善後處理作業。 

4.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災因調查及災後檢討工作，

並提出災害檢討及改善因應措施，做成書面報

告，提報有關機關。 

5.應變過程與經驗彙整 

 

 

 

 

 

 

 

 

 

 

 

 

 

 

 



附件 2：應變中心開設作業檢點表 

毒災中央應變中心開設作業檢點表 

區分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通 

報 

作 

業 

署內通報(處長、副處長、簡任技正、第二科科長暨同仁、

各科科長) 
□完成 □未完成 

中央部會動員進駐(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社會

司、營建署、警政署、消防署)、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

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 

□完成 □未完成 

緊急應變小組進駐(空保、水保、廢管、監資、管考、土

基、總隊、公關組、秘書室) 
□完成 □未完成 

諮詢監控中心動員 □完成 □未完成 

設 

備 

檢 

測 

視訊系統 □正常 □異常 

簡報系統(投影機與布幕) □正常 □異常 

音效系統(桌上及手持麥克風) □正常 □異常 

電腦 □正常 □異常 

電話、傳真 □正常 □異常 

燈光、空調 □正常 □異常 

會 

場 

佈 

設 

會議室門口張貼「毒災中央應變中心」 □確認 □未確認 

會議席次座位安排與張貼 □確認 □未確認 

簽到簿備置 □確認 □未確認 

錄音機備置 □確認 □未確認 

長官桌紙筆備置 □確認 □未確認 

印表機裝設 □確認 □未確認 

手持麥克風準備 □確認 □未確認 

行 

政 

準 

備 

通報警衛(分送進駐名單) □確認 □未確認 

背心領送 □確認 □未確認 

茶水準備 □確認 □未確認 

餐點預訂 □確認 □未確認 

功能小組會場安排與準備 □確認 □未確認 

作業文具支援準備 □確認 □未確認 



 

附件 3-1：動員傳真通報單 

傳真通報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動員通報單 

○○年○○月○○日○○時○○分 

編號：毒災○○○ 

受 文 者 

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警政署、消防署)、國防部、經濟

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局、行

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副 本 

收 受 者 
行政院環保署毒災應變小組(毒管處 2科) 

內 容 

為因應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發生，於○○月○○日○○時○

○分成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即刻派員

進駐本中心參與作業，並於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

害防救事宜。 

發 文 

單 位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2371-8526(直播)或 2311-7722 轉

2870、2878 

傳真：(02)2371-8304 

地點：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83號 11F 

 



附件 3-2：應變傳真通報單 

傳真通報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83 號 11 樓 
連絡電話：(02)23117722 #2290、2291 
傳真電話：(02)23718304 

編號：毒災通字第 000 號 

受 理 單 位   縣(市)政府 

副 本 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 

通 報 者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時間 
○○年○○月○○日 
○○時○○分 

頁數 ○○頁(含附件) 

通 報 事 項 

一、為因應○○公司(工業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緊急

避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第  次會議討論後決

議，建請貴縣(市)即刻疏散事故周邊地區  公

尺範圍內民眾，並請同步啟動轄區緊急醫療網及

將撤離人數於本(  )日  時前傳報本中心。 

連絡電話：(02)23117722 #2290、2291 
傳真電話：(02)23718304 

二、通報收訖後請傳送縣(市)長知悉，並請縣(市)長或

代理人簽名後回傳：(02)23718304 

簽 收 

回 傳 欄 

□收到時間：○○年○○月○○日○○時○○分 

□回傳時間：○○年○○月○○日○○時○○分 
 

縣市別： 

縣市聯絡人： 

縣市連絡電話： 

縣市長(或代理人)簽名：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附件 3-3：動員簡訊發送範例 

<環保署簡訊通報 2-1>為因應○○毒性化學災害發生，於 00月 00
日 00 時 00 分本署成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中心，請即刻派員
進駐本中心參與作業，查詢電話 0223718526 

 
 
<環保署簡訊通報 2-2>為因應○○毒性化學災害發生，於 00月 00

日 00 時 00 分於本署 11F 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害防救
事宜，請即刻進駐參與作業。查詢電話 0223718526 


